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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上易字第 541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4 月 22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返還出資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541號

上　訴　人　重星國際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寶慧

訴訟代理人　張泰昌律師

複 代理 人　余家斌律師

被 上訴 人　眾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昊恩

訴訟代理人　李大彰

　　　　　　吳志勇律師

　　　　　　彭彥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出資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2年3月20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434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03年4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

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邱俊人，業已變更為陳寶慧，被上訴

    人法定代理人原為鍾炳南，已變更為吳昊恩，均據渠等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8、172頁）應予准許，合先敘

    明。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前執行長即訴外人文國洋於民國100

    年9月間向伊表示其負責暫定名稱為「臺灣玩透透」之旅遊

    節目（下稱系爭節目）之製作，因上訴人資金不足，乃找伊

    共同合作拍攝，兩造於同年10月5日簽訂合作契約書（下稱

    系爭合作契約），約定各出資新臺幣（下同）187萬5,000元

    ，由上訴人負責製作節目、伊負責監製節目流程，共同合作

    系爭節目之製作（下稱系爭合作契約），並於銀行以伊名義

    開立系爭節目製作之專用帳戶，伊於簽約後，已依契約約定

    將出資額中前2期款項計131萬2,500元匯入專用帳戶，依系

    爭合作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應於此前2期款項匯入帳戶後

    之2個月內將系爭節目第1至5集節目帶交付伊，上訴人卻遲

    未交付，經伊發函催告交付節目帶，然上訴人遲至101年3月

    間始為交付，且其中僅第1至3集節目帶係屬完整，其餘第4

    至5集則非完整之節目帶，顯已違約，伊自得以起訴狀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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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送達，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合作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民

    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伊已支出之出資額13

    0萬6,163元；縱系爭合作契約性質為民法之合夥契約，且伊

    不得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合作契約，系爭合作契約

    亦違反公司法第13條規定而無效，伊即得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上訴人返還130萬6,163元等情，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

    款、第179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30萬6,163元，及自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

    人如數給付，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被上訴人逾上開金額之請求，經原審駁回，未據

    其聲明不服，已告確定）。

三、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合作契約約定，由伊負責製作節目，被

    上訴人負責監製節目流程，顯見被上訴人非以買受人或定作

    人之身分，請求伊給付節目帶，而係以監製系爭節目製作之

    身分，監督伊製作系爭節目，則伊於完成5集節目內容之拍

    攝量，將初剪完成之節目帶交予負責監製之被上訴人，即已

    履行交付系爭節目第1至5集節目帶之義務，自無遲延交付節

    目帶可言；縱認伊遲延交付系爭節目第1至5集節目帶，然此

    非定期債務，被上訴人未定相當期限催告伊交付節目帶，其

    所為解除契約意思表示，顯不發生效力；況伊並未受領被上

    訴人給付系爭合作契約之出資金額，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

    條第2款規定，請求伊返還出資額亦無理由；再系爭合作契

    約僅約訂共同出資拍攝系爭節目俾銷售系爭節目版權獲利，

    並未就事業之經營為繼續性且確實之約定，故系爭合作契約

    顯非合夥契約，自無違反公司法13條規定可言；惟系爭合作

    契約因具備團體性，被上訴人如無欲繼續系爭節目之合作，

    於系爭契約未有消滅雙方合作關係之約定下，應優先類推適

    用同具團體法性質之民法合夥契約規定進行解散、清算，方

    屬適法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如主文所示。

四、查兩造於100年10月5日簽訂系爭合作契約，約定雙方各出資

    187萬5,000元，由上訴人負責製作、被上訴人負責監製節目

    流程，共同合作系爭節目，並約定於銀行開立被上訴人名義

    之節目製作專用帳戶，兩造已分別將第1、2期出資款各131

    萬2,500元匯入上開專用帳戶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

    合作契約、專用帳戶存摺明細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依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期限完成第1

    至5集之節目帶，經伊催告仍未履行，伊得解除系爭合作契

    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出資款13

    0萬6,163元，又縱認系爭合作契約性質為合夥契約，則系爭

    合作契約違反公司法第13條規定無效，伊亦得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上開金額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

    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而債權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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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務人遲延給付後，仍須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履行，如債

    務人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此觀民法第229條

    第2項前段及第254條之規定自明。所謂給付無確定期限，係

    指給付未定期限及給付雖定有期限而其屆至之時期不確定而

    言。而所謂催告，乃債權人向債務人為請求給付之意思通知

    ，債權人應依債之本旨表明債務人應為給付之意。本件被上

    訴人主張，依系爭合作契約書第2條第1項第3款約定，上訴

    人應於兩造匯入第2期款項後之2個月內交付第1至5集節目帶

    予伊，而伊於100年12月22日將節目製作費由共同專戶中撥

    款予上訴人，上訴人應於101年2月21日前交付節目帶，惟迄

    本件於同年5月10日提起訴訟為止，上訴人僅完成第1集至第

    3集節目帶之交付，至於第4集、第5集之節目帶未完成後製

    ，經伊於101年3月6日以存證信函及於101年3月23日寄發電

    子郵件催告上訴人未果，伊自得以訴狀繕本送達為解除契約

    之意思云云，並提出存證信函及電子郵件為證。惟查，系爭

    合作契約第2條第1項第3款係約定：「第二筆百分之三十中

    期款項須在甲方（即上訴人）交付藝人合約予乙方（即被上

    訴人）後，甲、乙雙方須於五日內匯入開立節目製作之專用

    帳戶，甲方並在二個月內交付一至五集節目帶予乙方。」等

    語（見原審卷一第10頁），屬不確定期限之債務，即上訴人

    於兩造匯入開立節目製作之專用帳戶後，雖須於2個月內交

    付1至5集節目帶，惟兩造何時匯款並不確定，依前開說明，

    仍應經被上訴人催告後，上訴人始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

    。被上訴人固主張，以101年3月6日之存證信函及同年月23

    日之電子郵件為催告（見本院卷第83頁），然上開101年3月

    6日之存證信函謂：「第一、本公司(即被上訴人)於民國100

    年10月5日與重星國際傳媒簽訂『臺灣玩透透旅遊節目事業

    』合作契約書，依合約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範，重星國際

    傳媒須於2個月內交付1至5集節目帶予本公司。本公司於100

    年12月22日將節目製作費由共同專戶中撥款予重星國際傳媒

    ，故民國101年2月21日前應收到節目帶，至今本公司仍未收

    到節目帶，重星國際傳媒亦無任何書面通知我方進度相關事

    宜，此舉毫無爭議已經構成違約之情事。第二、本公司於10

    0年12月28日即提供重星國際傳媒此合作案之補充協議書，

    時至今日已事隔2個月，本公司至今仍未得到任何回覆。…

    此舉亦是另一個毫無爭議的違約情事。第三、重星國際傳媒

    與本公司合作此案前，向本公司強調此節目能於澳亞衛視之

    平台播出，…此舉已然涉嫌詐欺之行為…。第四、…。本公

    司在此嚴正聲明，本公司將依法針對所有違約事項提出民、

    刑事告訴。」（見原審卷第62-65頁），足見上開存證信為

    被上訴人認定上訴人未於101年2月21日前交付節目帶、未簽

    署補充協議書等，已構成違約情事，並就於澳亞衛視平台播

    出之爭議涉有詐欺之嫌，通知上訴人擬針對違約事項提出民

    、刑事告訴等，而依前開說明，兩造約定上訴人於兩造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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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專用帳戶後，須於2個月內交付1至5集節目帶，屬不確定

    期限之債務，縱上訴人未於101年2月21日前交付節目帶，亦

    難認已陷於遲延責任，則被上訴人於前開存證信函表示上訴

    人已構成違約責任，是否有據，已有疑義，而其內容並未針

    對1至5集節目帶向上訴人為請求給付之通知，而係逕行表示

    上訴人已經違約，自難認被上訴人已向上訴人為催告之意思

    而使上訴人負遲延責任。被上訴人嗣於101年3月23日寄發電

    子郵件向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邱俊人表示：「依照今日通話

    之你（按指邱俊人）的說法，我訂定以下時程：下週一（即

    101年3月26日）收到2至3集檔案；下週五（即101年3月30日

    ）收到4至5集檔案」等語（見原審卷一第87頁），可認斯時

    被上訴人始向上訴人定期催告為給付，則上訴人至101年3月

    26日及同年月30日未為給付時，始負遲延責任。而依前所述

    ，債權人於債務人遲延給付後，仍須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

    履行，如債務人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本件姑

    不論上訴人對是否於101年3月26日及同年月30日交付節目帶

    已有爭執，縱上訴人未依前開時限交付節目帶，被上訴人仍

    須定相當期限催告上訴人履行，如上訴人於期限內不履行時

    ，始得解除契約。被上訴人迄未舉證證明其於起訴狀繕本送

    達上訴人前，已再定相當期限催告上訴人履行，則被上訴人

    主張，以訴狀繕本送達解除系爭合作契約，已不合法。

  ㈡況查，系爭合作契約前言及第1條約定「為共同製作-台灣玩

    透透（暫定）旅遊節目事業（以下簡稱本合作事業）經雙方

    同意，共同訂定下列合作條款：合作事業名稱：台灣玩透透

    （暫定）旅遊節目事業」等語，第2條、第3條及第9條明定

    兩造之出資比例各為百分之50，且須存放於專用帳戶不得私

    自挪用，再於第2條、第4條、第6條至第8條約定兩造合作之

    執行負責人為訴外人文國洋、許逸喬，並約定前開節目之版

    權依兩造投資比例共同擁有，且就節目於國內外版權銷售分

    成、銷售所需費用之分擔、節目冠名以及廣告分鐘銷售利益

    、節目周邊銷售利益、會計查核等事項予以明定。再於第10

    條、第11條約定1年之共同製作期限，任一方除於到期前1個

    月以書面提出退出製作，否則自動續約，而任何一方不得另

    覓第三人加入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0-14頁），可見系爭合

    作契約關於兩造合作製作系爭節目所提供之出資，約定有獨

    立帳戶，並規範兩造製作節目及銷售版權之損益分擔比例、

    結算決算程序及代表、決議、執行事務之機制，堪認系爭合

    作契約為兩造互約出資，由上訴人製作系爭節目、被上訴人

    監製而取得共有版權，再對外銷售版權及周邊商品獲利之契

    約，其雖不若合夥契約般有就事業之經營為繼續性且確實之

    約定，然已具備相當之團體性，類似合夥之性質。而合夥契

    約成立後，如尚未開始進行共同事業之籌辦推動，或甚而出

    資亦均未履行，則其團體性尚未發生，此時合夥人固可解除

    合夥。惟若契約當事人已提供出資並進行共同事業之籌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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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斯時團體性已經具備，其消滅應適用民法合夥編所定解

    散、清算程序。查兩造依系爭合作契約已分別將第1、2期出

    資款各131萬2,500元匯入被上訴人名義開立之專用帳戶，上

    訴人已製作第1至第5集之錄影帶，其中第1至第3集並已完成

    後製、第4及第5集則尚未完成後製，期間上訴人亦已自前開

    專用帳戶支領製作費用261萬2,325元，乃兩造所不爭，可見

    兩造已提出第1、2期之出資款，並已完成部分節目帶，就此

    部分取得財產權，系爭合作契約之團體性已經具備，則依前

    開說明，系爭合作契約之消滅，應類推適用同具團體法性質

    之民法合夥契約規定，方屬適當。被上訴人以上訴人交付節

    目帶遲延為由，主張解除系爭合作契約，就已進行之事務溯

    及消滅其效力，並請求上訴人返還出資款，亦屬無據。

  ㈢被上訴人雖稱，縱認系爭合作契約之性質為合夥契約，則系

    爭合作契約違反公司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而無效，伊仍得

    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返還出資款130萬6,163元云云。

    但按公司法第13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公司不得為他公司

    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揆其立法目的，係因

    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人在其公司或合夥事業之資產不足清償

    債務時，需負連帶清償責任，如准予公司為此行為，恐有害

    股東及債權人之權益，為求股本穩固而設此限制規定。而系

    爭合作契約已約明兩造出資金額，並匯入被上訴人名義開立

    之專用帳戶，其契約目的在於由兩造共同出資製作系爭節目

    ，並取得節目之財產權（版權）以銷售獲利，惟各公司之營

    運成本並不在銷售成本之列，而由兩造各自負擔（見系爭合

    作契約第2條第3項第2款），則兩造因系爭合作契約之執行

    ，至多可能因節目版權無法順利出售，而遭受無法回收節目

    製作費用之損失，此一損失已由兩造之出資額支出，兩造不

    至因此負擔連帶清償責任而有害股東及債權人權益，尚無違

    反公司法13條之立法本旨，系爭合作契約自屬有效，被上訴

    人主張，系爭合作契約違反公司法第13條規定無效，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出資款130萬6,163元，即屬

    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規定，

    請求上訴人返還出資款130萬6,163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無據，不應准

    許，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審判

    命上訴人給付，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

    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

    核與本判決之論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

    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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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詹文馨

                            法  官  吳青蓉

                            法  官  潘進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魏淑娟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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